    高雄市水處理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優良水器材商品認證敘獎實施辦法

壹、主旨：

    為彰顯本會功能，擴大本會對同業及市場的影響力及提昇水器材商品的層次，  

    並改善會員的營運格局，本會特定「優良水器材商品」認證敘獎實施辦法。

貳、說明：

    1.彰顯公會功能、提昇公會影響力、建構主導性的公會力量。

    2.營造科技化、技術化、優質化、專業化產業環境。

    3.提升水器材商品的層次，改善會員營運的格局，專業化的產業環境。

    4.鼓勵會員積極研發，創造新產品，提昇顧客需求，擴大經營空間。

    5.建立水器材商品標準，提昇水器材商品品質，強化顧客購買信心，建構商品  

      市場秩序，避免劣幣驅逐良幣。
參、實施辦法：

    A、資格：

   1.應為高雄市水處理器材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2.因中斷、停權或欠繳會費而喪失會員資格者，應重新申請入會。

   B、評選辦法：

   1.評鑑委員：初期以當屆之理監事為當然評鑑委員。理事長為評鑑主任委員, 

      副理事長為評鑑副主任委員，委員為申請案當事者應予迴避審查。

    2.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依規定附上各項資料及證書，並送交本會秘書處，  

      一個月內再由秘書處擇期邀請評鑑委員審核。
    3.核准辦法：已出席之評鑑委員,二分之ㄧ以上認可通過，即可核備。評鑑委員
      必須忠實表達意見並做出明確表決。

    C、敘獎等級及要領：

    1.金鑽獎：以研發創新之新開發產品為主體,具有革新及提昇水處理機器功能為
              主要頒發目的。

     得獎頒發：證書與獎牌。
     得獎效益：公會公開對同業宣達，得獎者得以受獎之產商品對外廣告。

     申請費用：新台幣參萬元正

    2.金型獎：以新造型、新樣式、新機種為主要頒發目的。但須切結不得採用劣

              質器材。

      得獎頒發：證書與獎牌。

      得獎效益：公會公開對同業宣達,得獎者得以受獎之商品對外廣告。

      申請費用：新台幣貳萬元正。

    3.優良商品認證：以單體素材（即過濾器材）為頒發對象。但須提供具有國際

      或國內公信力之檢驗合格證書並。品質規範應依經濟部公佈之「商品標示法」

      以中文明顯標示於商品上，須切結保證商品永久與檢驗品相同。
      得獎頒發：證書。

       得獎效益：公會公開對同業宣達,得獎者得以對外廣告。

      申請費用：新台幣壹萬元正，每兩年換證一次，換證費用新台幣伍仟元正。

    結論：本辦法隨著實施進程而修正，最終目的應達到正規性、公平性、公正性，使

          本會逐步扮演功能性公會角色。
    備註：1.本辦法於90年9月19日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三讀通過實施。

          2.96年11月27日第三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